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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纯水制备浓水经 3#污水处理站预处理达《生物制药行业水

和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》（DB32/3560-2019）表 2 直接排放

限值标准后，与生活污水一并接管至浦口区珠江污水处理厂

集中处理。

（二）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，确保各类废气稳定达标

排放。项目有机废气经通风橱收集，通过“二级活性炭”处

理后至 1#排气筒排放；无机废气经通风橱收集，通过“喷淋

塔+活性炭”处理后至 2#排气筒排放。

非甲烷总烃、氯化氢、甲醇、氨、乙腈、丙酮、酚类化

合物、臭气浓度以及颗粒物排放限值执行《制药工业大气污

染物排放标准》（DB32/4042-2021）表 1、表 2 标准，企业边

界氯化氢、臭气浓度限值执行《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

准》（DB32/4042-2021）表 7 标准，氮氧化物、硫酸雾排放

限值执行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DB32/4041-2021）

表 1、表 3 标准，厂区内非甲烷总烃排放限值执行《制药工

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DB32/4042-2021）表 6 标准。

（三）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。需选用低噪声设备、优

化布局，对高噪声源采取隔声、减振等措施。厂界噪声执行

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中 2

类标准。

（四）落实固废污染防治措施。按“减量化、资源化、

无害化”处理原则，落实各类固体废物的收集、处置和综合

利用措施。废弃样品、废试剂瓶、实验废液、废活性炭、废

过滤纸、检测不合格样品等危险固废委托有资质单位安全处

置；废滤芯和生活垃圾等一般固废委托专业单位综合利用或






